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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

对航海保障部门的影响及建议
王永利 1，赵家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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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安全交通法》（以下简称《海安法》）修订中涉及航标的主要内容，分析了

航标条款修订意义和对航海保障部门产生的影响，提出了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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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安法》修订概况
1984 年起施行的《海安法》是我国海上交通安全

管理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该法已不能适应航运业发展和海上交通安

全的形势要求。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修订

通过了新版《海安法》。《海安法》此次修订由旧版的

12 章 53 条，修订为 10 章 122 条。涉及航标的相关条

款从 6 条增加至 9 条。 

2 航标条款分析（见下表）

3 修订的重要意义

《海安法》是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中最根本、最

重要的法律。新版《海安法》在第七条中明确提出“航

海保障”的描述。这是我国法律中首次出现航海保障这

一概念，进一步明确了航海保障部门职责定位，即支持

和保障海事监管和航行安全的重要力量，是实现海上交

通安全的重要保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航海保障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总体而言，此次修订丰

富强化了航海保障部门的法律权益和维权依据，为航海

保障部门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3.1 明确了国家作为建设管理主体的定位

新版《海安法》提出海上支持服务系统的概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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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纳入支持服务系统，从法律层面肯定了航海保障的

重要性，并明确了国家作为建设管理主体的定位。同时，

新版《海安法》指出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和管理海上交

通资源，为航标事业未来发展和经费保障提供了法律支

持。

3.2 维护了航海保障部门依法享有的权益

新版《海安法》除了延续航标依法应受到保护的权

益外，还聚焦航海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征地难、办证难、

保护难、索赔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航标用地和

应急设标经费保障等条款。针对旧版《海安法》关于航

标权益保护和违法处罚的规定较为原则，处罚可操作性

不强等问题，新版《海安法》进一步细化了相关方的义

务、法律责任及不同情况下罚款的具体金额，增强了法

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 下一步工作建议

4.1 加强航海保障部门工作人员普法教育

新版《海安法》出台对航海保障部门是一个利好事

件。然而，要真正发挥其利好作用，还需要各层级航海

保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知法、懂法，才能利用好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权益。因此，航海保障部门要把新版《海安

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学习纳入到日常业务培训，确保

法规制度能够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覆盖全体业务人员。

4.2 加强与海事监管部门交流合作

尽管新版《海安法》赋予航海保障部门多种权益及

保障措施，但航海保障部门作为事业单位，不具备执法

权。一旦其权益受到损害，往往需要依托海事监管部门

的支持。因此，各层级航海保障单位要加强与海事监管

部门合作，健全交流合作机制，积极开展航标法律法规

交流研讨、人员培养交流和联合巡航执法等活动。

4.3 积极参与航标法规制度修订

《海安法》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沿海航标管理办法》《海区航标设置管理办法》《海

区航标动态通报管理办法》《海区航标应急反应管理办

法》等航标配套法规制度也应及时修改完善。由于关系

到中央直属单位与地方单位等多方的利益诉求，目前存

在着多种争论和分歧，因此上述法规制度修订存在诸多

困难和阻力。修订过程注定会比较漫长和艰巨，可能会

持续数年。为应对这种局面，航海保障部门要准备充分，

有的放矢，对航标行业存在问题和自身发展诉求进行认

真分析研究，找准问题和目标，向上要对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上位法律，横向要参考国际相

关国家做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研究提出对航海保障系

统自身发展有利且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4.4 加大航标行业标准制修订力度

新版《海安法》中 3 次提及航标的建设、维护、保

养应当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航海保障

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公用航标建设、管理和养护职责，在

航标装备、技术、人才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因此，航

海保障部门要发挥行业领军作用，引领航标行业发展。

要密切跟踪国际前沿管理理念和先进技术，推动国际标

准国内化。同时，要把我国航标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标准

推向国际，提升我国航标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4.5 开展配套政策和落地机制研究

新版《海安法》提出，对于无法确定所有人、经营

人或管理人的碍航物，海事监管部门应当组织设置警示

航标，产生的费用纳入部门预算。具体纳入哪个部门的

预算，如何纳入预算，需要研究明确法律落地的政策和

机制。另外，新版《海安法》指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保障航标用地、用海、用岛，并依法办理手续。但实

际工作中，现有绝大部分航标没有用地手续，如何处理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现有航标用地、用海、用岛手

续，需要航海保障部门走访相关部门，研究提出对策。


